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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東莞市國家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n-tax.gov.cn/pub/001005/xxgk/tzgg/sjtzgg/201803/t20180302_1858945.html） 

 

附錄 

 

关于开展 2017 年度出口退（免）税申报清查工作的通知 

 

各出口企业： 

根据国家出口退（免）税政策相关规定，出口企业对于 2017 年度报关出口（以出口货物

报关单上的出口日期为准）的货物劳务及服务，应在 2018 年 4 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即

2018 年 4 月 18 日前，下同）收齐有关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增值税、消费税出口退（免）

税申报，请各出口企业按以下要求做好 2017 年度出口退（免）税相关工作： 

一、无相关电子信息处理。在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前，如果出口的货物劳务及服

务申报退（免）税的凭证仍没有对应管理部门电子信息或凭证的内容与电子信息比对不符，无

法完成预申报的，出口企业应在退（免）税申报期截至之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61 号第四条规定的资料。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实，企业报送的退（免）税凭

证资料齐全且《出口退（免）税凭证无相关电子信息申报表》及其电子数据与凭证内容一致的，

企业退（免）税正式申报时间可不受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限制。 

二、延期申报申请。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发生的真实出口货物劳务及服务，因发生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12 号第二条第十八款所列情形造成未在规定期限内收齐单证无法申报

出口退（免）税的，应在退（免）税申报期限截止之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延期申请，并提

供相关举证材料，经审批出口退（免）税的国税机关核准后，可延期申报出口退（免）税。 

三、出口收汇。出口企业 2017 年度报关出口的货物劳务及服务，应于 2018 年 4 月的增

值税纳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内收汇。对于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30 号公告附件 3 所列

原因、不能收汇或不能在 2018 年 4 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内收汇的出口货物劳务及

服务，出口企业应按照该公告第五条规定，在 2018 年 4 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出口货物不能收汇申报表》及有关证明材料，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

后，可视同收汇处理。 

四、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开具。委托出口的货物，受托方须在 2018 年 4 月 15 日前，按国

家税务总局 2012 年 24 号公告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并将其及

时转交委托方，逾期的，受托方不得申报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 61 号公告，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开具的《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委托企业申报退（免）税时，

无需提供纸质《代理出口货物证明》。 

对未按上述规定在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退（免）税凭证资

料及开具相关证明，或未按规定收齐或视同收齐外汇的出口货物劳务服务，出口企业在退（免）

税申报期限截止之日后不得进行退（免）税申报，出口企业应在 2018 年 5 月的增值税纳税申

报期内（2018 年 5 月 15 日前），自行作免税申报，资料留存企业备查。对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免

税申报的出口货物劳务服务的，出口企业应在 2018 年 6 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2018 年 6

月 15 日前）视同内销申报缴纳增值税、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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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相关政策依据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

39 号）； 

2.《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24 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12 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企业申报出口货物退（免）税提供收汇资料有关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30 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出口退（免）税申报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61 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退（免）税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4 年第 51 号）； 

7.《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逾期未申报的出口退（免）税可延期申报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44 号）； 

8.《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退（免）税管理办法补充公告>的

通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88 号）。 

  

  

  东莞市国家税务局 

  2018 年 2 月 28 日 

 

 

 


